
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关于撤回征收决定
及废止补偿方案决定书
江宁府征撤字〔2025〕第 1号

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江宁区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

作出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》（江宁府征字〔2019〕

第 7 号），决定对双龙大道 568 号鑫泰国际广场 904 平方米停车

场予以征收，并公告了《南京南站综合枢纽快速环线宏运大道工

程公共用地征收补偿实施方案》。

因宏运大道快速化改造方案调整，原南京南站综合枢纽快速

环线宏运大道工程暂停实施，故该征收决定作出至今未实施征收

工作。因此本府决定如下：

撤回 2019 年 9 月 29 日作出的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房屋

征收决定》（江宁府征字〔2019〕第 7 号）。废止公告的《南京南

站综合枢纽快速环线宏运大道工程公共用地征收补偿实施方案》。

被征收人如对本决定书有异议的，可在本决定书公告之日起

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本决定书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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